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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專業建構優質之專利獨立審

查環境 

*陳明邦 
 

依專利法第一條規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準此以觀，建立專利制度

之最終目的，在於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而專

利審查，非具有熟習該項技術領域之專業人員，實無法完成

任務。因此，欲達此目的，實有賴於建構獨立之專業審查制

度，包括組織之獨立性及審查之獨立性；當然，更有賴於審

查委員對合於法律秩序之認知及態度。以下謹就法制面與實

務面分別加以說明。  

一、法制面 

（一）專業獨立審查之內涵 

專利審查，因具有專業性、技術性，行政機關對於個案

之認定，應具有判斷餘地。因此，從整體而言，包括對內，

應使審查委員及審查程序運作具超然性，公正客觀行使職

權、程序發動及決定等，不受外界影響。對外而言，應強調

機關組織獨立性及專業性。  

審查委員本身獨立審查之內涵，可從二方面來分析：１、

審查委員職務上之獨立，指審查委員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

其他任何之干涉，此為審查獨立之核心。２、審查委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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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合於法秩序之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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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保障，指審查委員依法考試任用、陞遷，享有身分保障

權，非有法定原因，並經法定程序，不受撤職、免職或其他

處分之權利（公務員懲戒法第一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

第十一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六條參照）。換言之，審查委

員基於專業依法審查，其職責及身分不因審查之結果而受影

響。但審查委員自我之獨立，應指審查委員審查時本身之自

律與良知，此乃為審查委員之義務。  

（二）獨立審查相關法例 

因專利審查極具專業性，雖然，職司專利審查業務之機

關為行政機關，但不能循一般行政官僚體系進行專利審查業

務。各國立法例均以法律明定，專利主管機關必須指定專業

審查人員從事審查工作。  

１、日本發明專利法 

日本發明專利法第四十七條：「特許廳長官，應指定審查

官對發明專利申請進行審查。」「審查官之資格，以法令定

之。」第四十九條：「審查官，對於發明專利申請屬以下各款

之一時，對於該發明專利申請，應予核駁之審定。」第五十

一條：「審查官對發明專利申請未發現核駁之理由時，應作成

給予專利之審定。」  

２、韓國專利法 

韓國專利法第五十七條：「韓國工業財產權局局長應指定

審查官審查專利申請案及異議案。審查官之資格應以總統政

令定之。」第六十二條規定：「專利申請案有以下各款情事之

一者，審查官應作成審定核駁之。」第六十六條規定：「審查

官認為專利申請案不具第六十二條之核駁理由者，應作成公

告申請案之審定。第一項之審定作成後，韓國工業財產權局

局長應將其寄發給申請人並將申請案公告於專利公報。」  

各國立法例明定以

專業審查人員從事

獨立審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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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美國專利法 

美國專利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局長應指定審查委員進行

此發明申請案之審查，若審查後認為此案合乎專利法規定所

需要件，則局長應頒發專利證書。」  

４、我國 

（１）專利法 

專利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發明專利申

請案之實體審查，應指定審查委員審查之。」「審查委員之資

格，以法律定之。」，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申請案經審查

後，應作成審定書………。審定書應由審查委員具名。再審

查、異議審查、舉發審查與專利權延長審查之審定書亦同。」

依該規定，申請案審查、再審查、異議審查、舉發審查及專

利權延長審查之審定書，應由審查委員具名，以示負責。此

亦為尊重專業獨立審查之精神所在。  

（２）專利審查官資格條例 

由於專利審查工作具有高度的專業性、技術性與複雜

性，非一般公務員所能勝任，為此，我國於八十九年二月二

日制定公布專利審查官資格條例，明定從事專利審查工作之

審查官，應具備之特殊資格條件，依該條例第二條至第七條

規定，專利之審查官分為專利高級審查官、專利審查官及專

利助理審查官，而其應具備之資格，除必須符合公務人員任

用法之規定外、尚須具備曾擔任專利審查工作一定年資且經

專業訓練合格，始能擔任。另外，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

條例第十六條之一授權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從事專利商

標審查工作之聘用專業人員資格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

條及第七條規定，其必須具有一定工作年資且經專業訓練合

格後，始能聘用。足見，專利審查委員之資格首重專業性，

我國專利審查委員

資格首重專業性的

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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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僅對從事專利審查工作之特別要求，也是對審查委員身

分上之保障。  

（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事細則 

又依本細則第五條至第七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有關專

利案件之審查係分別由專利一至三組負責，而依處理事務實

施分層負責制度，已逐層授權決定。其有關專利審查案件審

查意見及審定書係由第三層即科長核定，審查科長依智慧財

產局組織條例第七條規定，係由具有審查官資格之人擔任，

至不具有審查官資格之行政主管實無從循一般行政監督體系

改變審查結果。揆其精神即在落實尊重專業獨立審查原則，

避免行政干涉。   

（三）專利法定程序與制度 

專利審查事涉兩造，影響雙方當事人權益甚大，審查委

員應本公正、超然立場，依據法令獨立審查，不論理論或實

務，中外皆然。在我國專利法制設計上，雖未如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八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

明文規定，惟專利審查委員獨立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訴

願審議委員會委員，甚至與法官獨立有若干同質性。其應具

有準司法功能，重要性有如工業法官之角色，依法令獨立判

斷決定（八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立法院第二屆第一會期經濟、

司法兩委員會第三次聯席會議審查「專利法修正草案」會議

紀錄參照），不容質疑。因此，對於審查之決定，如有不服，

應循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應非透過陳情、請願或請託所

能解決。  

二、實務面 

（一）我國專利審查(發明、新型、新式樣)原則上係採

書面審查，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面詢或現場勘驗；除

專利審查具準司法

功能，委員依法令獨

立判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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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查外，均需發交具該類專業技術領域之專利審查委員

進行是否滿足產業上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等專利要件之

實體審查。於實體審查時，承審委員均需進行相關領域之先

前技術的檢索。此種先前技術包括期刊、雜誌、型錄、教科

書、專利申請案以及公開使用或販賣之證據等，於空間上不

限於國內，國外之資料亦包括在檢索調查之範圍內。審查委

員若想以欠缺新穎性或進步性核駁專利申請案時，必須提示

相關的先前技術，這是國際間專利實體審查之共識。換言之，

對於專利申請案不能以審查委員主觀的想法來准駁，而需依

據專利法及專利審查基準所闡明的原則，儘可能地以客觀的

方式來審查。此種客觀性不容外界藉請託、關說等方式加以

干預。倘若因為前述干預而扭曲專利申請案之審定結果，依

專利制度之設計，終究還是會被改正。假設某甲之專利申請

案本來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而應予核駁，卻因外界干預而審

定准予專利，也會在三個月的審定公告期間，遭他人檢附相

關證據提起異議，最後被異議成立而喪失暫准專利。又倘若

在審定公告三個月期間未遭他人異議，而取得了專利證書，

然當他據以主張權利，控告他人侵害其專利權時，被告一定

會到世界各國搜羅相關先前技術提起舉發，最後不僅專利權

被撤銷，甚至還會引起其他不必要的糾紛與損失。因此專利

審查委員獨立而客觀地審查是有絕對必要性。  

（二）在涉及兩造的異議與舉發事件中，任何一造當事

人皆會設法希望承審委員做對其有利的審定。如果該承審委

員有做出偏袒的審定，不服的另一造必會提起訴願與行政訴

訟，經由上級機關或行政法院撤銷該行政處分。此種行政救

濟，在申請專利的單造事件中，倘原應核准專利因干預而予

以核駁，則申請人亦可進行此救濟程序，藉由上級機關或行

政法院撤銷該不予專利之處分，原處分機關終究還是要准予

專利的。  

（三）智慧財產局是政府機關的一份子，客觀公正為民

儘可能以客觀方式

審查專利申請案，而

非委員主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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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本為理所當然之事，除本局外，亦於台中、高雄服務處

設立專利商標義務代理人，協助民眾解決有關專利商標之疑

難問題。中南部申請人亦可就近向各服務處提出專利商標申

請案。但在專利申請案的審查上，不能考慮人情因素，仍須

依據法律、國際慣例，讓專利審查委員以公正、客觀且獨立

的方式來審查，才是最佳服務民眾促進產業發展的策略。  

總之，專利制度中獨立審查僅是手段，目的是在追求個

案審查之合乎公平與正義，以達到促進產業發展之最終目

的。若獨立審查之制度不能建立，審查品質未能提昇，則結

果將是枉然。因此，吾人除關注健全專利法令制度規範外，

更應建構優質之專利獨立審查環境。  
 

 

以公正、客觀、獨立

的方式依據法律與

國際慣例進行審查。 

 


